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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介入因素下刑法因果关系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贾一凡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２)

【摘要】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于行为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可以提供客观依据.在某一种危害行为引起一种危害结

果或者正在向其发展过程中,当其他因素干扰造成危险后果时,必须对干预因子在前行为与最后后果间的因果联系进

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阐述了介入因素下刑法因果关系的内涵与对其进行探究的意义,分析了刑法因果关系与刑

事责任之间的关系,并就介入因素下刑法因果关系对于刑事责任的影响,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以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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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刑法学理论研究之中，刑法因果关系占据着重要

位置。 本文笔者认为刑法因果并不会因为受到行为人意志

影响而发生转移，并且也因为此种因果关系是否被法律认为

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为前提而发生转移，是客观存在的。 由

于在实践活动之中，存在着不被法律认为需要行为人承担危

害结果的刑法因果关系。 因此，本文对刑法因果关系和刑

事责任进行了区分，并且将介入因素下刑法因果关系对刑事

责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介入因素特点与类型

(一)介入因素特点

首先，从出现方面加以分析，只有在危害行为发生之

后，才会出现介入因素；其次，对于危害结果而言，介入因

素是导致其发生的直接因素。 也就是说，介入因子与损害

后果之间具有某种关联，而损害后果与损害后果之间也是一

种关系。 最后，介入因素和先前危害行为应该是相互独立

的，二者既不可以是共同犯罪，也不可以是意思联络，反之

则被称为共犯。

(二)介入因素类型

１．自然事件或者其他不可抗力

所谓自然事件主要是指某些由自然因素所引起的，而其

他的则主要是指与非人为因素相关的，主要可分成两类：

(１)由自然灾害引起的水灾、暴风雪、水灾、地震等；(２)由

于其他由社会因素引起的无法抗拒的因素，如罢工等。 在

这些因素之中，如果出现了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力

量，那么，预先危险的行动和后果就会丧失关联。 如某一

天，赵某故意破坏了女朋友所驾驶汽车的刹车装置，假如他

的女友开车十多分钟后碰到了一个陡峭的斜坡，肯定会把车

子撞下悬崖摔死。 结果，他的女友刚开车不到五分钟，就

遭遇了山体滑坡，从山上掉了下去。 在对这个案例进行分

析中可以得出，此案例之中的介入因素为泥石流，这是赵某

女朋友死亡的真正原因，而赵某所做出的谋杀行为和泥石流

之间不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 所以赵某女朋友死亡这一结

果和其杀害行为之间无法构成刑法因果关系。

２．被害人一方的因素

在司法实践之中，被害人一方的因素变成介入因素的案

例比比皆是，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被害人的特

殊体质。 在全部介入因素之中，此种情形极为普遍，在司

法实践之中发挥着指导性作用。 如王某与高某因为琐事发

生争吵，他用力一撞高某的胸口，使其因心脏病突发失去意

识。 经法医初步认定，高某的死亡是由外伤引起的心脏病

而导致的。 在这个案例之中，王某猛推高某胸部这个行为

和高某死亡结果之间是刑法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发生王某猛

推高某胸部这一行为，高某则不会产生外伤，也就不会诱发

心脏病。 在介入因素为特殊体质案例中，要想认定因果关

系通常需要依托相应的法医司法鉴定等而进行。 其次，被

害人的自救行为。 如宋某对蔡某穷极不舍地进行追求，致

使蔡某在慌乱中落水而亡。 在此种情形下，蔡某不仅行为

自由，还意志自由，但是由于宋某对其进行追杀而导致其丧

失了行为选择自由。 因此，宋某的行为和蔡某死亡的结果

是一种刑法因果关系。 最后，被害人自杀行为。 在对大量

人身伤害案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一些受害人会产生自杀行

为。 在此种情形下，在认定因果关系之时难免会出现一些

争议。 对此，本文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如果受害人遇到了

危害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如果受

害人选择自杀，那么侵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则不属于刑法因果

关系。 然而，如果不法侵害人对于受害人开展的危害行

为，导致被害人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无法忍

受，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丧失了选择权。 此情形下，不法侵

害人的危害行为则和被害人死亡结果存在着刑法因果关系。

３．第三人一方的行为

此种介入行为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第三人做出

的故意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在结果产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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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于先行危害行为介入因素并未发挥出否定作用，尽

管它有某种原因性功能，但可以认为它与损害后果存在着刑

事责任的因果联系；(２)当犯罪人的提前行动仅能成为后果

的预设条件，而他本身并不会造成伤害，而现在，第三人的

蓄意行动与原来的行动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伤害。 由此可

见，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第三人的故意行动所造成的，在这

种情况下，损害后果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联系；其次是对第

三人的普遍疏忽。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行动并没有破坏预

先行动与危险后果的因果联系。 如在公共街道上，被告的

油罐车溢出了一部分油，第三人又往地上扔了一个烟头，导

致火灾发生，则先行行为和所发生的火灾结果之间可以认定

为存在刑法因果关系。

二、介入因素下刑法因果关系的内涵

在中外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刑法因果关系一直是

一个争论不休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基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

果之间存在着符合逻辑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引发和被引

发的原因，相对的，这篇论文就不多做赘述了。 通过大量

的实际操作，可以发现，从主观上讲，既有许多必然的原

因，也有许多偶然的联系。 其中，偶然因果关系学说认

为，它没有包含危险后果的基础，但是在它的发展中，当有

其他的原因意外地干预了它，当它满足了它的逻辑性并且导

致危害结果发生时，则危害结果和危害行为之间就会被称为

因果关系。 在此种情形下，危害结果和介入因素之间则属

于必然因果关系。 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仅包括必然因果

关系，还包括偶然因果关系，此种情形就是所谓的介入因素

下的因果关系。

三、探究介入因素下刑法因果关系的意义

(一)对认定罪数有影响

对于任何一个行为人来说，其所产生的危害行为和最终

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刑法因果关系，对其成立一

罪或者多罪有着决定性影响。 如果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则对于行为人的危害结果所定罪名只能为一罪；如果二

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表明行为导致另外的结果产生，

由于出现了很多个结果，因此所定罪名可能为数罪。 如武

某拿起木棒往周某身上击打，周某倒地之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法医鉴定认为周某死亡原因为武某的危害行为所致，则

武某可能会被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反之，

如果周某死亡和武某的危害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周某是由

武某以外的人所实施的行为而导致死亡的，则在对具体案情

进行分析时可能会被定为多个罪名。

(二)影响判定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

如果一个故意犯罪案件之中，案件已经成立，结果已经

出来，成立既遂，则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

系；反之则只能为未遂或者中止，不会出现成立既遂。 从

刑法不同罪名中可以看出，既遂与未遂以及中止相比较来

说，对其进行的处罚非常重。 由此可见，在此类案件之

中，判定因果关系非常重要。 如以某起故意杀人案为例，

李某向王某饭菜中投放足以致死的毒药，王某食用后在一个

小时之内必定死亡；而在五十分钟的时候，王某家中闯入一

群抢劫犯，在实施抢劫过程中将王某打死，则可以判定李某

的行为和王某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李某

只能被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

(三)对于判定过失犯罪有影响

从我国刑法中可以看出，在对过失犯罪行为进行判定的

过程中，要想确定此行为是否成立犯罪，首先应对其所产生

的实害结果进行判定，以此来判断二者是否属于因果关系。

如果该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属于因果关系，则这种过失行为并

不是成立犯罪。 如在某个小区楼下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受

害人宋某躺在楼下生死不明，而家住十五楼的高某正在与朋

友做游戏，依据游戏规则高某需要将家中一块玉石扔到楼

下，而高某将玉石扔下去时正好砸到宋某头上，当急救人员

赶到现场时，宋某已经死亡。 高某在明确将玉石扔下楼可

能会砸死人的情况下仍然扔玉石，如果宋某是被高某砸死

的，则可以判定宋某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是由于不能判

定宋某是被车撞死的还是被玉石砸死的，所以也就无法明确

高某的行为与宋某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由于缺

少直接证据，所以无法将宋某的死亡归咎于高某，因此高某

的过失行为是不成立犯罪。

四、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众所周知，我国刑法以“罪责自负”为基本原则。 就

个人来说，他所造成的危险和后果，也只能由他来负责。

在造成损害的后果以后，要判断某人是否有过错，则需判断

他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属于一种刑法因果关系。

所以，当损害后果出现时，行为者的第一要务在于其是否存

在后果。 因为刑事责任的因果与犯罪主体是否是主观的无

关，它是一种客观的行为，即使人们的意愿发生了变化，它

也不会改变。 所以，必须明确损害与损害后果的法律关

系，以判断犯罪主体是否应当为其承担刑事责任。 反之，

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则对于危害结果则该行

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要想认定犯罪或者判定行为

人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一个主要

前提条件。

五、介入因素下刑法因果关系对于刑事责任的影响

(一)对有无刑事责任的影响与影响程度

１．有无刑法因果关系决定着有无刑事责任

要想判定某个危害结果是否归罪于行为人，那么，应当

判断该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和后果是否具有刑事责任。 因

此，是否存在刑事责任关系将对犯罪主体产生直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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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可以判定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客观

责任，还可以判定其是否有无全部刑事责任。 当犯罪的行

为与后果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时，犯罪人不承担任何

的刑事义务。 只有在行为人的行为与后果之间具有一定的

因果联系时，方可对其进行处罚。 另外，从刑事立法角度

看，刑事责任与后果的含义有很大差别，有的是构成要素，

有的是量刑的因果关系。 在刑法中，不同因果关系对于刑

事责任有着不同影响。 所有定罪因果关系不仅是区别罪和

非罪的要素，还是区别犯罪完成和未完成的依据，并且从某

种程度上还可以对刑法轻重产生影响。 然而，量刑因果关

系只会影响刑事责任程度。

２．刑法因果关系联系程度对于刑事责任程度有着影响

从刑法因果关系中可以看出，对于所发生的危害结果，

危害行为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会具有一定差异性。 一些危害

行为可能对于危害结果的产生有着关键性作用，与危害结果

联系极其紧密；而一些危害行为只能对危害结果产生间接影

响，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换言之，对于危害结果而言，

不同危害行为将会导致不同的危害结果，使行为人产生不同

的责任。

３．刑法因果关系依托行为人主观认识影响刑事责任

按照主观和客观一致的原则，在所有具有决定社会危害

的客观要素中，要在最终的犯罪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

须与犯罪主体的主观过错相关联。 具体而言，对于行为人

来说，其只有在正确认识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才会对其所应

承担的刑事责任产生影响。 从客观上来说，虽然存在着一

定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行为人对于因果关系缺乏正确的认

知，所以在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无法真正发挥应有的

作用。

４．刑法因果关系对于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与程度有着

影响

本文所说结合程度主要指的是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形式

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在确定过程中，行为主体对损害后果

的认知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认知的层面上，主要是

指有能力预测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知道危害结果发生的

可能性和对危害结果的预测能力。 而从意志程度方面来

说，它主要是关于积极和消极的后果，抑或期待它的出现。

在此基础上，就犯罪主体而言，因果关系的客观联系具有决

定作用。

(二)因果关系认知错误对于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故意犯罪情形下，需要行为人能够明确因果关系的联

系方式。 否则，则无法认定行为人具备故意犯罪所要求的

明知。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能准确地认识到自

己的行动是否会造成危险后果，并不需要对自己的行动与后

果的现实关联进行全面的预测。 另外，当行凶者因为攻击

的角度不对，造成了与预期不符的结果，从而改变了自己的

预期。 在此种情形下，所发生的危害结果常常并非行为人

最初所想，这仍然属于对于因果关系产生的一种错误认知。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介入因素下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研

究，从而为刑事责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明确了刑法上的

原因，仅仅是认定犯罪主体应当负有的具体的损害后果，并

不能使犯罪行为的问题得以有效地解决。 要想确定行为人

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不仅要拥有一定客观要件，还应具备

主观方面、主体以及客体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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